附件1

罗湖区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
科技创新实施细则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入库申请指南
一、申报内容
为加快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计划，建立罗湖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对申请入库企业进行审定，根据《罗湖区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扶持科技创新实施细则》，对入库企业可申请一次性奖励5万元。
二、申报条件
符合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在深圳市罗湖区注册一年以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上年度以罗湖区地址申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未通过认定的企业。
三、评审标准
（一）知识产权要求：自主申请并或授权发明专利、植物新品种、实用新型专利1件以上，或外观设计、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6件以上。
（二）企业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10%。
（三）企业最近一个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符合如下要求：
1、销售收入低于5000万元（含）的企业，比例不低于3%；
2、销售收入在5000万元以上、2亿元（含）以下的企业，比例不低于2%；
3、销售收入在2亿元以上的企业，比例不低于1.5%。
（四）上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60%。
（五）具有完善良好的生产、技术、财务等管理制度。
（六）具有相应的研制、生产条件及产品质量保证措施。
（七）企业前一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
四、申报材料
（一）《罗湖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入库申请书》（系统填报后生成打印）；
（二）三证合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及单位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三）上年度完税证明； 
（四）上年度提交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认定的申请文件（全套）；
（五）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专家组综合评价表（深圳市科技创新委系统可查询）。
以上材料一式两份，复印件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验原件，A4纸正反面打印/复印，非空白页（含封面）需连续编写页码，装订成册（胶装）。
五、申报时间
网络填报受理时间：3月4日-3月8日
书面材料受理时间：3月4日-3月8日
六、受理机关
深圳市罗湖区科技创新局 
联系人：新兴产业发展科
联系电话：0755-25666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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